
粤交案函〔2018〕33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301 号和第 1586 号代表建议 

会办意见的函   
 

省财政厅：  

经研究，我厅对广东省十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第 1301 号和

第 1586 号代表建议提出会办意见如下： 

一、一直以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包括潮州湘桥区、汕

尾城区在内的粤东西北地区交通发展，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、制

订了一系列的规划和建设计划。2015 年，省提高了普通公路项目

的补助标准，省对粤东西北地区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补助标准

显著提高；2017 年，省确定了普通国省道三年整治方案，对粤东

西北国省道建设目标类项目资金支持大幅提升，进一步减轻了地

方建设资金压力，为粤东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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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中央也进一步加大了对我省东西北地

区和革命老区交通建设资金支持力度，显著提高了公路建设补助

标准，特别是对包括汕尾城区在内的海陆丰革命老区，中央补助

标准和安排资金规模都将相应增加，享受交通运输部“十三五”

交通扶贫规划的优惠政策。 

三、我厅将一如既往不断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交通建设的政

策和资金支持力度，并积极争取中央车购税等资金支持，切实提

高交通服务水平，为我省东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交

通运输保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4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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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省府办公厅。  


		2018-05-09T11:01:08+0800
	蒋宁




